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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关于专项课题

1. 专项课题不再单独发通知，具体申报要求见《转发通知》；使用的申请书也是“（其他类别）的申请书”，在第 3 页的填表注意事项的第 5 条课题类别中有相应说明。
2. 转发通知中说的是“国别和区域教育研究专项课题”，而在申请书中说的是“国际教育研究专项课题”，两者是同一回事，请帮助解释说明一下。
3. 资助经费为 20 万元的专项课题，成果和结题要求参照国家一般； 资助经费为 5 万元的专项课题，成果和结题参照教育部重点。
二、 关于申报资格

1. 同年度已经申请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，无论是否立项， 都不能再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除国家重大招标之外的所有课题。2019 年全规办办在初审时会与上述管理单位的申报数据查重， 全国查出 300 多人因违反此条规定被直接取消申报资格，请各位同事协助宣传，以免浪费本省宝贵的限额申报指标。
2. 有上述机构的在研课题或者被撤项还未满 5 年者也不能申报本年度课题。
三、关于资助金额范围

“国家重大招标”“国家重点课题” “教育部重点”和“教育部青年专项”今年资助金额都有所提高，分别为 50-80 万元、30-50 万

元、5-8 万元、3-5 万元。课题申报者可以在资助范围内自行确定申报金额。
四、关于青年申报者的资格要求

1. 今年申报国家青年和教育部青年的，对课题组成员的年龄不作限制。
2. 也不需要书面推荐了。
